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灣鮪延繩釣協會 函 
機關地址：屏東縣東港鎮朝隆路 35 號 2

樓 

承  辦  人：周宜蓁 

電  話：08-8355144 

傳  真：08-8355140 

受文者：本會印度洋會員漁船 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3 日 

發文字號：臺鮪協會字第 10600217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請本會前往印度洋作業漁船注意，漁船如有赴南緯

25 度以南作業時，按國際規定船上應實行海鳥忌避

措施，其 3 種措施中可任選擇 2 種實施即可(如下說

明所示)。請本會作業漁船務必於船上備妥 2 種可以

證明漁船已符合國際保育要求的工具或方法，以便

未來印度洋鮪類委員會(IOTC)海上轉載觀察員在漁

船從事海上轉載時提出以供查驗，詳如說明，請  

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 1061335822 號函

說明。 

二、海鳥忌避措施 3 種方法選擇 2 種即可。 

（一）至少一條長度大於 100 公尺的驅鳥繩，其飄帶長

度如果大於 5 公尺，間距應小於 5 公尺，或飄

帶長度如果大於 1 公尺，間距應小於 2 公尺。 

（二）支繩加重，如加重物在釣鉤 1 公尺內附加之重量

應超過 45 公克，或釣鉤 3.5 公尺內附加之重量



應超過 60 公克，再或釣鉤 4 公尺內附加之重量

應超過 98 公克。(請於船上備妥數份，以供查

驗。) 

（三）夜間投繩且甲板燈光滅至最暗，海上日出至日落

間禁止投繩；選擇此方法，觀察員會隨機、非

連續拍攝過去 3 個月的漁撈日誌 10 至 15 頁，

來查看作業情況。 

三、由於 IOTC 在第 19 屆科學家會議已經決議，未來印

度洋漁船從事海上轉載時，觀察員將會在漁船上拍

攝有關海鳥忌避措施等相關照片，所以請本會會員

提早作準備，避免被舉報缺失。 

 

 

正本：本會印度洋會員漁船  

副本： 

 

理事長 洪良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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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洋生鮮船鯊魚必須鰭連身 

 

根據國際組織印度洋鮪類委員會(IOTC)決議，自 106 年

10月 3日起，以生鮮方式保存之漁船於第一次卸魚時，鯊魚

鰭必須鰭連身，鰭連身所指的是鯊魚鰭可部分切割並折起，

不得完全與魚身分離，也禁止鯊魚不是以鰭連身方式留置船

上、載運、轉載及卸魚，請印度洋以生鮮方式保存之漁船留

意國際上所公告的新規定，避免違規。 

 

生鮮漁船「鯊魚鰭不離身」之標準處理作法 

只規定印度洋生鮮漁船實施 

 

 

將鯊魚各鰭部位割開至能夠折疊的開口，但不能割斷，再

折向身體處並用尼龍繩或其他材質等工具綑綁。 

 



申請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，請使用新版格式 

 

請本會會員注意，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三

字第 1061335169B 號函文說明規定，自 106年 5月 19日之

後，要向漁業署申請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之業者，請使用

新版表格，如下附件。 

*其他各類申請文件可至漁業署官方網站下載，路徑如下 

進入漁業署官網 http://www.fa.gov.tw/ 

 

        找尋「便民服務」 

 

         各項業務申請 

 

           遠洋業務 

 

點選「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之書表格式(10605版 NEW)」 

 

 

 

http://www.fa.gov.tw/
http://www.fa.gov.tw/cht/ServiceApplyDeepSea/content.aspx?id=20&chk=f886c748-ecfb-4201-8eb9-d010e6ed7336&param=pn%3d1


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及補發申請書 

□核發 □補發（請於適當空格□處勾選） 

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核(補)發文件編號 (免填) 

申請人  遠洋漁業經營者（許可證號：          ） 

    遠洋魚貨出口業者（核准證號：         ） 

蓋章(大小章) 

 

申請人名稱 (中文) 

聯絡地址 (中文) 

聯絡人姓名  電話  傳真  電郵  

申請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種類及檢附文件 

漁船捕撈證明文件 

□漁獲物委由貨櫃商輪、非我國籍運搬船或飛機運回國內卸售之運輸文件影本 

□漁獲物返臺卸魚明細表 

□申請補發者應另附註銷同意函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魚貨來源證明文件 
□可追溯至經營者之買賣流程紀錄及相關交易證明資料(自行輸出之經營者免附) 

□申請補發者應另附註銷同意函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漁獲統計文件(BET/SWO SD) 

□冷凍   □生鮮   □生鮮換冷凍 

□資料打印完整之漁獲統計文件草稿 

□漁船所屬公會確認該批漁獲物證明資料 

□可追溯至經營者之買賣流程紀錄及相關交易證明資料(自行輸出之經營者免附) 

□魚市場交易資料或卸魚檢查報告(國內卸魚者) 

□漁船進港前向港口國海關申請取得之貨物清單影本或卸魚檢查報告(國外港口卸

售者) 

□生鮮漁獲物銷售予加工廠供加工冷凍出口之交易證明 

□原核發之生鮮漁獲統計文件正本 

□漁獲物出口運輸單據影本(捕撈漁船自行載運進港卸售者免附) 

□申請補發者應另附註銷同意函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捕撈合法證明書 
  □內銷證   □外銷證   輸韓國漁獲證明書 

 

□資料打印完整之捕撈合法證明書草稿 

□可追溯至經營者之買賣流程紀錄及相關交易證明資料(自行輸出之經營者免附) 

□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運輸單據影本(申請內銷證者或捕撈漁船自行載運

進港卸售者免附) 

□申請補發者應另附註銷同意函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輸歐盟漁獲證明書(EUCC) 

□直接輸入歐盟   □間接輸入歐盟 

□資料打印完整之 EUCC草稿 

□可追溯至經營者之買賣流程紀錄及相關交易證明資料(自行輸出之經營者免附) 

□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運輸單據影本 

□同一批漁獲物或漁產品已請領之捕撈合法證明書正本 

□申請補發者應另附註銷同意函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本航次漁船作業資訊 

漁船船名  統一編號 CT    — 

漁撈作業日期 年      月     日(開始日)至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(結束日)  

許可作業洋區 大西洋 印度洋 東太平洋以外之其他太平洋 東太平洋 

輸出魚貨資訊(申請漁船捕撈證明文件者，以下欄位免填) 

漁獲物（原料）名

稱 

(中文) 漁獲物（原料）重量 公斤 

 

附件 



漁獲物保存方式 冷凍 冰鮮 
漁獲物處理

型態 

RDGGDRFLOT(勾選其他者，請敘明處理型

態)：       

加工漁產品名稱 (中文) 
加工漁產品

重量(B+C) 
公斤 

加工漁產品製成

率說明 

原料魚使用重量

(A)： 
公斤 其他添加物(C)： 

 
產品所含魚肉量

(B)： 
公斤 製成率(B/A*100%)：       % 

輸出港口  輸銷國家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提供國際通用各國專屬經濟海域(EEZ)軟體版本，請逕自行

至對外漁協網站或至本會網站下載安裝 

 

為釐清目前現行或更動後各國經濟水域範圍，對外漁

業合作發展協會已開發完成船上 EEZ 偵測系統，此系統可

以偵測漁船是否已經進入他國經濟水域，並發出警告聲響

提醒船長，由於此系統是結合新版電子漁獲回報軟體，請

有興趣的漁船可依循下列路徑下載安裝或至本會網站文件

下載專區下載: 

 

* 對外漁協下載路徑:對外漁協網站    點選 VMS系統     

檔案下載    中小型鮪延繩釣 V9.6a 版 

 

*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下載路徑: 

本會網站    文件下載    中小型鮪延繩釣 V9.6a 版 

 

檢附漁業署公文影本，如下附件。 

 

 



 

附件 



印度洋作業漁船可提早申請「國際海事組織」船舶識

別號碼(IMO) 

 

由於船舶識別碼(IMO)已開放未滿 100噸但全長 12公

尺以上漁船可提出申請，就未來國際趨勢來看，小型延繩釣

漁船在我國經濟水域以外地方作業都可能被要求提供 IMO 號

碼，如印度洋作業漁船有意願申請者可向本會索取資料。 

 

 

 

 

印度洋海上轉載確認書格式更新 

 

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 1061336470號函文

通知，印度洋鮪類委員會(IOTC)來文更新「轉載確認書」

格式，請印度洋作業漁船海上轉載完成所提交的「轉載確

認書」使用更新版，檢附確認書格式如下附件。 



 

附件 


